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医疗纠纷也一
样，应以防为先，才能将医疗纠纷防患于未然。
《办法》把预防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放在最前面，
就体现了以防为先的理念。 ”市卫健委医政科
工作人员李志涛说。

那么， 应如何预防医疗纠纷？ 李志涛说，
《办法》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及患者均提出了
具体要求。 《办法》明确提出，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心，加强
人文关怀；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
必要的检查，因病施治，合理治疗，要求医务人
员按照诊疗规范实施诊疗行为。 《办法》中也明

确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务人员，加强对医
务人员的人文关怀，支持医务人员的工作。 医
患双方应当相互尊重、理解、信任，共同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

李志涛说，《办法》中还提到，医患双方应
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
施下列行为：在医疗机构内殴打医务人员或者
故意伤害医务人员身体、 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在医疗机构私设灵堂、摆放花圈、焚烧纸钱、悬
挂横幅、堵塞大门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医疗秩
序；在医疗机构的病房、抢救室、重症监护室等
场所及医疗机构的公共开放区域违规停放尸

体，影响医疗秩序；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
器具或者爆炸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危
险物品进入医疗机构；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
方式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 公然侮辱、
恐吓医务人员；故意扩大事态，教唆他人实施
针对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或者以“受他人委托处理医疗纠纷”为名实施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行为。

李志涛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白
衣天使与病魔开展殊死搏斗，全社会对白衣天
使的认同度大大提高，《办法》的颁布，将更有
助于医患关系的有利发展。

������《办法 》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 ：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以患者为中

心，加强人文关怀 ，严格遵守医疗卫生法律 、
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 、常规 ，恪守职业
道德，践行医疗服务承诺。周口协和骨科医院
关节二科主任赵罡表示， 医生必须对医疗卫
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诊疗相关规范 、常规以
及职业道德教育有系统的了解。“这看上去虽
然是老生常谈的事情， 但是以往的临床经验
和惨痛教训无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无
论你技术有多精湛， 只要在一个细节处理上

没有做到位 ， 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 ”赵罡说，医生如果遇到熟人来找自己看
病，千万不要碍于情面进行违规操作，比如不
开检查单、逃费等。 缺乏诊疗依据，一旦出了
事，后悔都来不及。

赵罡表示 ， 《办法 》第二章第十九条规
定 ： “超出执业范围实施医疗行为 ；违法违
规使用诊疗技术 、 药物或者医疗器械 ；隐
瞒 、 误导或者夸大病情 ； 篡改 、 伪造 、隐
匿 、损毁病历资料 ；收受患者或者其近亲
属财物 ” 等 7 项医务人员不得有的行为 ，

更是为医生们指明了工作方向 ，将使他们
更加严格地按照 《办法 》中的规定开展诊
疗工作 。

而对于 《办法 》中规定的 “患者有权查
阅 、复制其门诊病历 、住院志 、体温单 、医嘱
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 、
特殊检查同意书 、手术同意书 、手术及麻醉
记录、病历资料 、护理记录 、医疗费用以及国
务院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其他属于病历的

全部资料 ”，赵罡表示 ，这些规定 ，更加保护
了患者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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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有望担当重任
□记者 黄佳

核心提示：

一直以来，医疗纠纷是医疗之“病”，处理医疗纠纷更是最复杂的难题。 7月 28 日，河南省政府颁发政府令：《河
南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0 年 9月 1 日起施行。 该办法的出台，能否成为破解医疗
纠纷的“法宝”？ 日前，记者采访了市卫健委医政科相关人员、医生、律师，对该《办法》中的亮点进行详细解读。

以防为先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明确医患双方权利和责任

������《办法》还明确了医疗纠纷民事处理的途
径：双方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申请行政调
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途径。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医疗纠纷，当事双
方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先寻求人民调解，不必
急于进入司法诉讼流程。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李律师表示，一旦发
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根据当事方
要求安排调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将医患纠纷
由医院内引导到医院外解决，有效协调医患

矛盾。 而且，人民调解全程不收取费用，这是一
个很值得考虑的解决途径。

“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及家属情绪都比
较激动， 部分人听不进医院的答复和解释，很
容易发泄不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控制，很有可
能发展为 ‘医闹 ’事件 ，如果此时直接报警处
理，可能会适得其反。 ”李律师表示，生活中的
各种琐事纠纷，如果有热心人从中调解，很有
可能会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司法诉讼对于患者来说， 收集诉讼依据、

聘请律师不但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还要顾及
医疗纠纷带来的未能如愿的问题，在精力有限
的情况下， 选择人民调解是简单又经济的做
法。 双方静下心、坐下来，由第三方来组织
调解，更有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

“人民调解”有望担当重任


